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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青岛市即墨区“8·16” 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

 

2022 年 8月 16日 7 时 20分许，在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龙山路

上发生一起小型轿车违规行驶，先后与一辆小型普通客车和一辆

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造成 4 人当场死亡、1 人受伤的道路交通事

故，直接经济损失 600万元。 

事故发生后，省、市领导先后作出批示，要求全力抢救伤员，

做好善后处臵，查明事故原因，吸取事故教训，采取有力措施，

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、

《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342

号）和《山东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315

号）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，青岛市政府成立了由市政府副秘书长

任组长，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交通运输局和即墨

区政府有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机关派

员参与调查工作。 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原则和“四不放过”要求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技术

检测和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

接经济损失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

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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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报告如下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事故车辆和驾驶人、乘坐人情况 

1.事故车辆情况 

（1）鲁 U786V0 号小型轿车。登记所有人：王吉刚；登记住

址：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石龙庄村 173 号；车辆型号：

东风标致；出厂日期：2005 年 3月 18 日；核定载客：5人；状态：

正常；检验有效期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；使用性质：非营运；

该车辆在保险期内，仅投保交强险，无其他商业险。 

（2）鲁 B7UB98 号小型普通客车。登记所有人：杨纯龙；登

记住址：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林家疃 174 号；车辆型号：东风

牌 LZ6441XQ15M；出厂日期：2014年 11 月 8日；核定载客：5 人；

状态：正常；检验有效期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；使用性质：非

营运；保险正常。 

（3）鲁 BX0019重型半挂牵引车/鲁 BX362（挂）集装箱半挂车 

鲁 BX0019重型半挂牵引车。登记所有人：青岛钰顺物流有限

公司；登记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琅琊台省级旅游度假区；

车辆型号：陕汽牌；出厂日期：2018 年 4 月 26 日；初次登记日

期：2018 年 7 月 20 日；核定载客：5 人；状态：正常；审验有效

期至 2023 年 10月 31 日；车辆使用性质：货运；道路运输证号：

鲁交运管青字 370284315033 号，发证机关：青岛市黄岛区交通运

输局；发证日期:2018 年 9 月 7 日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；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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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正常。 

鲁 BX362（挂）集装箱半挂车。登记所有人：青岛钰顺物流

有限公司；登记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胶南市琅琊台省级旅游度假

区；车辆型号：冀骏牌；种类：挂车；出厂日期：2014 年 9 月 6

日；初次登记日期：2014 年 10 月 29 日；状态：正常；审验有

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；车辆使用性质：货运；道路运输证

号：鲁交运管青字 370284315033 号，发证机关：青岛市黄岛区

交通运输局，发证日期:2018 年 9 月 7 日；有效期至 2023 年 10

月。事故发生时空车。 

2.驾驶人及乘坐人情况 

（1）王吉刚，男，鲁 U786V0 号小型轿车驾驶人（在事故中

当场死亡）。出生日期：1980 年 1 月 20 日；户籍及现住址：青

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石龙庄村 366 号；驾驶证：C1E；驾驶证状态：

正常；发证机关：山东省青岛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；初次领证

日期为 2001 年 8月 20 日，有效期至 2023年 8 月 20 日。 

（2）杨纯龙，男，鲁 B7UB98 号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。出生

日期：1993 年 1月 6 日；户籍及现住址：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

林家疃 174 号；驾驶证：C1；发证机关：山东省青岛市交警支队

车辆管理所；初次领证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22日，有效期至 2030

年 8 月 22日。 

（3）金延波，男，鲁 BX0019重型半挂牵引车/鲁 BX362（挂）

集装箱半挂车驾驶人。出生日期：1975 年 2 月 1 日；户籍及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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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址：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大金家村 1071 号；驾驶证：A2D；

初次领证日期为 1996 年 2月 9 日，有效期至 2025年 2 月 9 日；

发证机关：青岛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；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初

次领证日期为 2002 年 5 月 10日，有效期至 2026年 7 月 27日；

发证机关：青岛市即墨区交通运输局。 

（4）王同强、付贵红、刘述香、徐美英，鲁 U786V0 号小型

轿车乘坐人。王同强、付贵红、刘述香在事故中当场死亡，徐美

英受伤。 

（二）事故车辆所属公司情况 

青岛钰顺物流有限公司。成立时间：2009 年 3 月 19 日；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211682597819D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

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公司地址：青岛市黄岛区琅琊台省级

旅游度假区；法定代表人：张秀霞；注册资本：壹仟万元；经营

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等。道路运

输经营许可证号：鲁交运管许可青字 370284005188 号；发证机

关：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；换发日期：2021 年 11月 22

日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2 月 18日。 

公司建立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主要负责人潘黎亮及安全

管理人员杨志强、徐玉洁、陆璐等 4 人均已取得道路运输企业安

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明。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定期召开安全

生产会议，逐级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，制定了教育培训、安

全检查、隐患排查治理、风险分级管控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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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了事故应急预案。制定了安全教育培训计划，定期组织包括

金延波在内的公司员工进行教育培训，按规定开展持续教育、违

章计分和诚信考核。建立了北斗卫星定位监控系统，制定执行监

控系统管理制度，车辆全部安装定位装臵，按规定进行监控值守

记录。 

（三）事故道路及天气情况 

事故发生地点为青岛市即墨区即发龙山路 16 号门前，道路

为城市次干道
①
，东西走向，沥青路面，道路平整、无坑洼破损

等问题。事故路段为双向四条机动车道，道路中间设臵双黄实线，

外侧为两条非机动车道，道路两侧路缘石以上为人行道，硬化铺

装，照明等配套设施齐全、有效，道路设计通行满足交通量需求。

该路段设计、建设符合要求。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没有明确

要求此类路段必须设臵限速标志，此路段无法认定车辆是否超

速。事发路段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道路交通事故，未列入危险路

段，符合《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排查认定标准》有关规定。事

故发生时天气晴，视线良好。 

（四）人员及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

1.人员检验鉴定情况 

（1）乙醇检验情况：在送检的王吉刚、杨纯龙、金延波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五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、
标线标明的速度。在没有限速标志、标线的道路上，机动车不得超过下列最高行驶速
度： 
1.没有道路中心线的道路，城市道路为每小时 30 公里，公路为每小时 40 公里； 
2.同方向只有 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，城市道路为每小时 50公里，公路为每小时 70公
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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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中未检出乙醇成分
②
。 

（2）毒品检测情况：王吉刚、杨纯龙、金延波的检测样本

检测结果呈阴性
③
。 

2.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

（1）车辆制动检验情况。鲁 U786V0 小型轿车、鲁 B7UB98

小型普通客车、鲁 BX0019/鲁 BX362（挂）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制

动装臵齐全，因本次事故所致部分制动机件损坏且事故后车辆无

法正常行驶，具体制动性能无法检验
④
。 

（2）车辆速度鉴定情况。鲁 U786V0 小型轿车事故时行驶速

度约为 110km/h。鲁 B7UB98 小型普通客车事故时行驶速度约为

45km/h。鲁 BX0019/鲁 BX362（挂）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事故时行

驶速度约为 52km/h。 

（3）车辆碰撞检验情况。鲁 U786V0 小型轿车左前轮爆胎特

征符合其左前轮与鲁 B7UB98 小型普通客车左后轮碰撞形成。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处置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2022 年 8月 16日 7 时 20分许，王吉刚驾驶鲁 U786V0号小

型轿车自即墨区龙山街道上夼村出发，顺路义务载王同强、徐美

英、刘述香和付贵红 4人到青岛建帮士金属有限公司。沿即发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②青岛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（青）公（刑）鉴（理）字[2022] 144237-144239号乙

醇检验报告检验意见。 

③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 2022081601-2022081603 号现场检测报告书检测结果。 

④山东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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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即发龙山路 16 号门前处时，因超越正常行

驶的车辆越过中心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行车道，与由西向东行驶杨

纯龙驾驶的鲁 B7UB98号小型普通客车相撞，后鲁 U786V0号小型

轿车失控向西滑行又与由西向东行驶金延波驾驶的鲁 BX0019 号

重型半挂牵引车/鲁 BX362（挂）重型集装箱半挂车相撞，造成 3

车损坏及王吉刚、王同强、刘述香、付贵红当场死亡，徐美英受

伤。 

 

（二）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情况 

2022 年 8月 16日 7 时 27分，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指挥

中心接到报警称：在即发龙山路 16 号门前，3车相撞，有人被

困。指挥中心迅速指令相关科、队和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处臵,

同时通知 120急救中心、即墨区消防救援大队前往施救。7 时 40

分，即墨区龙山交警中队到达现场进行处臵。8时 5 分许，即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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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交警大队事故科和环保产业园派出所等单位人员全部到达事

故现场开展救援及事故勘查、调查工作。120 急救中心人员现场

确认 4人（U786V0 号小型轿车上王吉刚、王同强、刘述香、付

贵红）当场死亡。 

事故发生后，青岛市应急局、青岛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第一

时间赶赴现场，指导现场处臵和事故善后。即墨区政府立即启动
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处臵预案
⑤
，成立专班，下设综合协调、事故

调查、医疗救护、舆情稳控、善后处臵 5 个工作组，全力做好事

故调查及善后处臵，安排专门人员做好伤亡人员家属的安抚工

作。当天下午，山东省应急厅、山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同志到达

现场，对事故处理工作进行指导。目前，事故善后工作已基本完

成。 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

事故造成 4人死亡，1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 600 万元。 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性质 

（一）事故原因 

王吉刚驾驶机动车上路越过双黄实线超车驶入对向行车道
⑥

且未保持安全车速
⑦
的违法行为，是引发事故的原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⑤即政办发„2018‟81 号。 

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：“车辆、行人应当按照交

通信号通行；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，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；在没有交通

信号的道路上，应当在确保安全、畅通的原则下通行。” 

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“机动车上道路行驶，

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。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，应当保持安全车速。” 



 

 

 

- 9 - 

（二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因小型轿车驾驶人违章驾驶并跨

越双黄实线逆向行驶超车且未保持安全车速导致的较大道路交

通事故。 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（一）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

王吉刚，鲁 U786V0 号小型轿车驾驶人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

法律法规规定，驾驶机动车上路越过双黄实线超车驶入对向行车

道，先后与鲁 B7UB98 号小型普通客车和鲁 BX0019重型半挂牵引

车/鲁 BX362（挂）集装箱半挂车相撞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全部

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依法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（二）其他处理建议 

鉴于即墨区今年以来发生 2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： 

1.责成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向即墨区人民政府作出检查。 

2.责成即墨区人民政府向青岛市人民政府作出检查。 

六、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 

（一）压实交通安全管理责任。即墨区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

属地管理职责，各部门、单位及镇街要进一步加强辖区交通安全

管理，切实担负起“促一方发展、保一方平安”的政治责任，针

对连续发生两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实际，深入查找、反思工作

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。市直有关部门、

单位要按照“三管三必须”的要求，切实履行好交通安全监管责



 

 

 

- 10 - 

任，全面加强对各区（市）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督导

检查，进一步完善党政统一领导、各部门齐抓共管、全社会共同

参与的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格局。 

（二）切实强化源头监管。各区市、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要

把重点企业、重点驾驶人、重点车辆监管作为交通安全基础性工

程，及时曝光典型事故案例，以案示警，让企业算清生命账、经

济账、法律责任账，形成抓安全生产的内生动力。即墨区人民政

府、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及交通运输、交警等部门要结合青

岛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“百日行动”工作部署，突出抓好机动

车登记管理、驾驶人考试、审验等关键环节，重拳打击酒驾、醉

驾、超速、超员、超载和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，依法严

厉查处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、不佩戴头盔和机动车驾乘

人员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，形成严管氛围。 

（三）加强交通安全设施建设。即墨区道路建设相关单位要

严格执行交通安全设施建设“三同时”原则，及时邀请辖区交通

管理部门参与此段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规划设计和验收；针对实

际路面过宽及道路两侧企业视距被绿植遮挡、重点路段禁令标志

和警告标志不全等问题及时抓好整改，按照《城市道路交通设施

设计规范》要求，建议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增加设臵分

隔栏杆。交通运输、交警等部门要科学制订方案，在重点路段、

时段增设监控、增加警力、加强巡控、确保安全。 

（四）加大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力度。即墨区人民政府，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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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及交通运输、交警等部门要深入开展“大

提示”“大曝光”“大宣传”活动，严密组织“8.16”较大道路

交通事故警示教育，充分利用各类平台、途径和形式，广泛宣传

安全行车常识，大力曝光交通事故危害案例，提醒各类驾驶人坚

决杜绝酒后驾驶、疲劳驾驶、超速行驶等违法违章行为。要突出

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紧盯农村“一老一少”、务工人员

等重点人群广泛开展宣传教育，引导群众自觉抵制违法行为，自

觉遵守交通法规。要充分发挥“两站两员”的一线劝导和安全提

示提醒作用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交通安全宣传劝导中来，

最大限度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，为党

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青岛市即墨区“8.16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       

2022 年 10 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
